附件1：

关于做好全州县2023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报考录取工作的通知

一、报名条件及办法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九年级学生，或者具有初中毕业同等学力；八年级在校生（只参加地理、生物学科考试）。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九年级学生：
1.有全州县户籍。
⑴在全州县就读的，报名时不受户籍地限制，就近在就读地报名，但不符合《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我县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意见〉的通知》(市教〔2014〕4号)规定者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⑵不在全州县就读的，持本人户口簿、所在学校证明（注明学生学籍号），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陪同到户籍所在地初中报名。
⑶属外省户籍迁入人员的，必须符合(市教〔2014〕4号)文件规定的条件并上交有关材料。
⑷户籍以2023年6月27日前迁入为准。
2.非全州县户籍。
⑴符合(市教〔2014〕4号)规定者，可以在流入地报名，并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
⑵不符合(市教〔2014〕4号)规定但确有困难不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的外省或者自治区内其它城市的学生，经批准，可在全州县报名参加考试，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办理初中毕业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或在我县参加中职学校录取。
（四）报名时交验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1.本人户口簿。
2.九年级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我县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有关材料。
3.九年级考生的有关加分材料。
（五）下列人员不能报名：
1.高中阶段学校在校生。
2.被高中阶段学校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未满一年者。
二、考试报名收费
考试报名按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文件（桂价费〔2010〕418号）的规定标准收费。家庭经济困难考生，由本人提出，经原初中学校审核同意后，可减免报考费，所减免的费用，从本校公用经费中支付，学校公用经费有困难的，由县教育部门统筹解决。
三、信息采集与志愿填报
（一）普通高中志愿填报。
1.全县采用统一的桂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平台进行普通高中录取，待公布成绩后，由考生根据县中考领导小组的安排在规定时间段内通过登录桂林市中考信息网上录取报名系统自行选择招生学校报名。
2.普通高中招生各时段报名时间见日程安排表。
（二）中职学校志愿填报要求详见《关于做好2023年桂林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四、成绩公布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单学科等级、总成绩等级、综合素质评价、学科成绩等级组合、体育成绩等级、政策性加分的形式公布。总成绩等级、学科成绩等级、体育与健康成绩等级由市中考领导小组按等级划分原则统一划定。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由市招生考试院以电子成绩形式公布，由考生个人在规定的时间登录桂林市中考信息网查询。
五、录取新生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面向全体考生，公平竞争，公正录取，公开招生计划、招生信息、录取过程、录取结果。
（二）坚持实行多次选择、择优录取的原则。考生以总成绩等级、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学科成绩等级组合与体育与健康成绩等级为依据，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多次选择报读学校，学校择优录取考生。
六、录取办法及注意事项
（一）普通高中录取办法
1.普通高中录取时段、时间安排、招生计划另行通知。
2.各时段学校招生报名结束后，招生计划内成绩排序末位的考生，出现总成绩等级、综合素质评价与学科成绩等级组合、体育成绩等级、单学科等级并列时，一并录取。
3.同一时段内考生通过桂林市中考信息网自主择校报名。在各时段报名截止前，考生如有新的意向，可退出原报名学校，重新选择另一学校报名。如考生在所报学校的排名已超出该校的招生计划数时，应及时退出并重新选择另一学校报名，否则将失去被普通高中录取的机会。
4.各时段报名截止时在招生计划数内的考生经县中考领导小组审定后确认录取。己录取的考生，学校与考生双方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录。
（二）中等职业学校录取办法见关于做好2023年桂林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七、有关政策性加分的规定（加分计入总分后划定总成绩等级）
户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并在我县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九年级考生可以获得政策性加分。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符合《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我市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意见〉的通知》(市教〔2014〕4号)规定者，按流入地的相应条件获得政策性加分。
（一）下列考生可加20分：
1.灌阳、全州、兴安、灵川、临桂、永福、阳朔、平乐、荔浦等9个县（市、区）的苗、瑶、侗、毛南、仫佬、回、彝、京、水、仡佬等10个世居少数民族考生；
2.龙胜、恭城、资源等3个县的所有考生；
3.农村（父母双方及考生均为农业户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考生、双女结扎户考生；
4.烈士子女。
（二）下列考生加10分：
1.灌阳县的考生（含汉族考生）；
2.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含台湾户籍）考生。
（三）全州、兴安、灵川、临桂、永福、阳朔、平乐、荔浦等8个县（市、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不含上述10个世居少数民族）加7分；
（四）象山、秀峰、七星、叠彩、雁山等5个城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加5分。
八、落实自治区教育厅、广西军区政治部《关于印发〈驻桂部队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试行）〉的通知》相关规定。
九、落实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教育厅《转发公安部、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桂公通〔2019〕46号)及桂林市公安局、桂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市公通〔2019〕54号)相关规定。
十、落实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育优待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消〔2019〕28号)相关规定。
十一、有关考务工作要求
（一）县教育局负责人为考风考纪责任人，对我县考风考纪和招生纪律负全部责任。
（二）在报名信息中弄虚作假或在考试中违反考试纪律的，按《关于印发〈桂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通知》（市教中考〔2019〕4号）进行处罚。
（三）考试正卷及副卷的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在当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前属绝密材料，各级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严防发生泄密或丢失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事件。如发生泄密或丢失事件，要立即向县教育行政、公安、保密部门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以便及时处理，防止扩散，并追究责任人法律、经济责任。
（四）县教育局把组织动员初中毕业班学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人数及比例作为衡量初中学校、校长及班主任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要采取措施让初中毕业班学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并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学习，以进一步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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